
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长兴分公司、南通重型装备（海工

平台事业部）共 16 台起重机（行车）采购安装项目，拟采用国内公开招标的方

式选择采购安装验收单位。此次行车采购招标拟选择大力神、豪力、神安、雄

风、洛起、科尼、德马格等在振华或大型船厂、重型装备制造等国企有良好业

绩、具有钢板预处理及结构件喷涂后处理备，具备一定规模的主流制造厂家。

本招标邀请对各潜在投标人发布，符合要求的潜在投标人应当在本招标邀请规

定的时间内将资格预审文件提交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投标管

理中心进行资格预审。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应当于本招标邀请规定的

时间或上海振华重工招投标管理中心另行通知的时间内至指定地点购买标书。 

 

1.项目编号：Z1904-006 

 

2.项目内容：长兴分公司、南通重型装备（海工平台事业部）共 16 台起重

机（行车）制作安装验收项目。 

项目概况： 

序号 项目 设备名称及规格 数量 交货期 

1 

项目一 

长兴分公司 8

台起重机采购

安装验收 

QC 型电磁吸盘桥式起重机 

（8+8）t×38m A6 驾操 
2 

2019 年 8月 31 日前 

LH 型双梁桥式起重机 

5t×27.81m A5 地操 
1 

LDE 型电动单梁双葫芦双速

起重机 

（5+5）t×16.2m A5 地操 

5 

2 

项目二 

南通重型装备

8台起重机采

购安装验收 

QD 型双梁桥式起重机 

32/5t×28.5m A5 驾操 
2 

2019 年 10 月 31 日前 

（暂定，视厂房建造

进度） 

LH 型葫芦双梁桥式起重机 

10t×28.5m A6 地操 
4 

LH 型葫芦双梁桥式起重机 

10t×38.5m A6 地操 
2 

 

3.潜在投标人资格预审 

3.1 潜在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以上； 

（2）经营范围包括项目内容的，资质证书类别：1、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起重机械）-通用桥式 A级、电动葫芦桥式 B级；2、特种设备安装维修

许可证（起重机械）-桥式 A 级。 

以上两种许可证必须同时具备。如没有安装维修许可证，则需制造及

安装单位共同组成联合体进行投标，并且以制造单位为投标主体； 

（3）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会计制度；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近 3年内有类似相关成功业绩 3例以上（采购方为大型船厂、重型装

备制造等国企或国际知名企业，近 3年总销售合同额达 20000 万以上）； 

（7）近 3年有较好的生产安全记录，近 1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 

（8）近 3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近 1 年无因违法排放污染物、非法转移

处置危险废物等受到环保主管部门处罚； 

（9）近 3年未发生职业病；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2 资格预审提交材料清单：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年度工商年检已完成）；及相关特

种设备制造、安装维修资质证书（包含但不限于 3.1（2）款中内容）；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简历； 

（3）企业情况简介； 

（4）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5）近 3年承担的相关业绩证明； 

（6）近 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 

（7）近 3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状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一般及以上生

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8）近 3年的环保处置情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受到环



保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9）近 3年的企业及受控分包商员工的职业健康情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

职业病的情况； 

（10）企业自有关键设备及仪器证明材料； 

（11）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12）打算分包转包的，应当提交转包方和分包方的资格预审资料。 

以上材料需装订成册，并列明目录 

所有提交的资格预审材料均需加盖潜在投标人公章。 

 

3.3 提交材料时间、地点 

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5 月 8 日下 09:00 之前停止收取报名材料 

地    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3261 号 C 座 318 室（招标中心） 

联 系 人：费铭（船机与基建设备管理部） ；罗安奇（招标中心）  

报名邮箱：feiming@zpmc.com；luoanqi@zpmc.com (2 个邮箱必须同时发) 

备案邮箱：zpmcsupply@zpmc.com(报名时必须抄送) 

电话：021-31192803（费铭）；021-31193886（罗安奇） 

传真：021-58392698 

 

4. 经资格预审审查通过的潜在投标人，招标方通知 投标人买标书，标书

工本费人民币 500 元（不退还），投标人应在购买前将标书工本费划至招标人指

定账户（银行回单扫描后发给到 feiming@zpmc.com 和 luoanqi@zpmc.com 的邮

箱） 。招标人不接受现金购买标书。标书工本费应当从投标人银行账户汇出,

不得由其分支机构(经法人书面授权提供的除外)或第三方账户转入。资格审查

未通过的潜在投标人，资格审查文件不予退还，不通知资格审查结果。 

户    名：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 户 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二营业部 

帐    号：1001190709016203966 

5.经审查，资格预审通过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3方的，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视情况重新发出招标邀请，重新组织资格预审。 



6.潜在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一切费用。不论投标的

结果如何，招标人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7.招标人：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 

 

项目投标报名表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报名参加贵单位组织的长兴分公司、南通重型装备（海工平台事业部）

共 16 台起重机（行车）制作安装验收项目。项目的投标（招标编号：Z1904-006），

并遵守招标投标程序及有关规定。我方拟派          担任本项目的联系人，

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本次投标中的有关事务，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授权联系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具体情况如下，如有失实，由我方承担

相应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身份证  

联系电话/手机  

E-mail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投标单位（签章）： 

 

 

备注：以上《投标报名表》信息必须完整准确填写，若由于投标方报名信息

填写不完整、不准确造成的一切后果，招标方概不负责。 

 


